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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度促进汽车消费政策绩效评价报告

深圳市龙岗区财政局组建绩效评价小组，对深圳市龙岗区工

业和信息化局（以下简称“区工信局”）负责的龙岗区 2023 年度

促进汽车消费政策开展绩效评价，绩效评级为“中”。具体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广东省商务厅等 22 部门关于印发广东省

进一步搞活汽车流通扩大汽车消费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商务厅

〔2023〕6 号）、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加大力

度持续促进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粤办函〔2022〕274 号）、《龙

岗区支持市场主体纾困稳定经济增长若干措施》（深龙府规

〔2022〕1 号）等文件的相关部署决策，刺激汽车消费，提振市

场信心，拉动地区的社会经济增长，区工信局于 2023 年度出台

“促进汽车消费政策”，通过开展五轮1汽车消费活动，进一步鼓

励市民加大汽车消费力度，调动消费者购车热情。

2023年前三轮促进汽车消费活动共计安排预算12,500万元，

未进行预算调整，实际支出 12,416.95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99.34%。

二、主要成效

（一）通过发放补贴降低汽车购置成本，有效调动消费者购

车积极性

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，龙岗区通过开展促进汽车消

1 截至评价基准日，第四轮和第五轮促进汽车消费活动的补贴尚未发放完毕，故本次只评价前三轮促进汽车消费

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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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活动，针对购买不同车型、不同价位的个人消费者提供了真金

白银的资金补贴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消费者的购车成本，刺激了

消费者的购车欲望，调动了消费者购车积极性。

（二）通过多渠道公布补贴资金池余量，降低政策执行的信

息不对称

一是通过官方网站，动态更新补贴额度。在促进汽车消费活

动期间，通过区工信局门户官网发布补贴额度公告，及时告知消

费者剩余补贴额度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消费者无效申报。二是合

理运营社群，高效对接汽车经销商。区工信局通过微信群等社群

平台，直接对接参与活动的汽车经销商，同步与消费者共享活动

相关信息。三是设立咨询热线，为消费者答疑解惑。

（三）出台政策提振当地汽车消费市场，促进全年社零总额

平稳增长

区工信局出台“促进汽车消费政策”，切分多轮促进汽车消

费活动实施。活动围绕促进汽车消费，拉动地区的社会经济增长

的目的，且呈现市级区级优惠可叠加使用、政企联动、政策设定

清晰易懂三个特点，充分发挥财政服务保障作用，助推市场需求

进一步释放，促进 2023 年龙岗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稳增长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各区汽车购置补贴同期竞争，补贴内容设置同质性强，

政策绝对吸引力被稀释

一是多区补贴同期出台，补贴政策“内卷”严重，本地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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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引力被稀释。2023 年深圳市各区均发放汽车购置补贴，加码

汽车零售市场，争抢潜在消费者，但促进汽车消费政策的同质性

高，同期推出间接削弱了政策的绝对吸引力，也在一定程度上透

支了未来的市场需求。二是各区补贴活动同质性高，汽车购置补

贴竞争激烈，本地政策竞争力被削弱。各区补贴政策竞争激烈，

部分兄弟区补贴政策优于龙岗区，本区汽车消费补贴政策的综合

竞争力不强。

（二）各轮补贴活动条款不尽相同，补贴活动的可预见性差，

政策的延续性犹显不足

一是各轮补贴活动出台生效时间较为仓促。每轮活动出台当

日即生效，生效时间都较为仓促，且每轮活动持续时间也不一致，

整体缺乏计划性和衔接性，也未能预留足够的政策宣传时间，根

据调查问卷结果，政策知晓率仅为 70%。二是各轮补贴活动的实

施内容不完全一致，政策目标定位不够清晰。各轮活动的实施目

的存在一定差异，政策整体目标定位不清晰，政策延续性犹显不

足。

（三）汽车零售总额增量未达预期，保费补贴促消费作用薄

弱，补贴政策拉动效果不佳

在拉动汽车零售额方面，年度新增汽车销售额未能完成市级

下达任务。究其原因，一是部分其他市辖区购车补贴力度比龙岗

区更大，稀释了龙岗区潜在购车群体和政策力度，降低了其对区

域内汽车销售的促进作用。二是区工信局于 2022 年度先后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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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两轮汽车补贴政策，补贴活动持续时间长，在一定程度上提前

透支了购车需求。

在拉动本地保费方面，政策促进消费的效果不佳。一是保费

补贴资金仍有结余，保费补贴资金使用率未达预期；二是保费补

贴申报率较低；三是保费补贴对保费购买的刺激作用较小。购车

时，为了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，消费者会同步购买车险（强险

和商业险），车和车险已经有一定的“绑定”关系，保费补贴对

消费者购买保险的刺激作用无关大局。

（四）项目未针对性设置绩效目标，亦未全面设置绩效指标，

难以切实反映资金效益

一是未及时调整专项资金绩效目标。根据该专项资金的《项

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》，未见和该政策相关的绩效目标描述，

区工信局未能及时调整专项资金的绩效目标，导致绩效目标难以

涵盖专项资金主要支出方向，亦难以全面切实反映专项资金发挥

的绩效作用。二是绩效指标设置的全面性不足。根据该专项资金

的《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》，该专项资金设置的绩效指标与

促进汽车消费政策相关联的绩效指标数量少，且设置得笼统简单，

难以全面反映政策的产出和效益。

五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购车补贴政策全市统筹，助推各区形成促进消费合力

针对购车补贴普惠性政策，建议：一是统一普惠性购车补贴

政策的核心要素。市级相关部门应统一全市各区普惠性促进汽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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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费政策的核心要素，坚持促消政策普惠性，避免地区技术倾向

性，推进地方政策与建设统一汽车大市场相互协同，形成促进消

费合力，让更多产品、更多消费者享受到普惠性的政策红利。二

是规范化购车补贴政策的制定及论证流程。建议由市级主管部门

统筹做好政策出台前的论证及评估，充分收集各区级相关部门对

各类促进消费政策的现状及政策实施建议，避免市、区两级同质

性政策造成的财政资金浪费，亦能规避购车补贴政策排除、限制

市场竞争等，进一步提升政策的公众认可度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

和消费者权益，保障财政资金的高效使用。

（二）优化购车补贴政策设计，保证政策的科学可行性

一是综合考虑多方因素，保证补贴政策的可行性。优化购车

补贴政策设计，既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、消费者购买意愿等因素，

合理分配资金额度，提高补贴资金的利用效率和政策的可持续性。

同时，也需要密切关注补贴措施的实施效果，并根据实际情况动

态完善，统筹处理好购车补贴政策的延续与优化，以达到最佳效

果。二是重视补贴政策评估，增强补贴政策的科学性。一方面，

完善购车补贴政策在出台前对相关单位、法律机构的意见征询，充

分评估和考量购车补贴政策的效应、效率、可行性等，从而提升购

车补贴政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。另一方面，在购车补贴政策执行

后，要强化结果评估，即对购车补贴政策实施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和

发挥作用进行评价，为后续政策的调整、修正、延续和终止提供重

要依据。



— 6 —

（三）政策内容聚焦促进消费，多措并举激活消费需求

一是将政策内容聚焦于促进汽车消费本身。针对促进汽车消

费中其他侧重产业激励的政策内容以及保险补贴等杠杆作用弱

的政策内容给予剔除，确保促进汽车消费政策目的明确，聚焦于

促进汽车消费本身。二是多措并举优化促进消费政策的侧重点。

一方面，针对汽车类大宗消费品，在制定政策时既关注短期效果，

也要考虑如何通过政策引导产业结构调整，以适应未来发展趋势。

应立足本区发展实际情况，转变促进汽车消费的政策理念，从补

贴政策的补贴方式和补贴环节等进行多方考虑及优化，全面激发

大宗消费需求；另一方面，结合本区产业优势和居民消费趋势，

综合考虑家居、电子产品、餐饮服务等生活服务消费方向设计促

进消费政策，既能在本区打造促消费政策“组合拳”，亦能与其

他市辖区形成促消政策“错位”。

（四）提升专项资金绩效管理，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

一是全面编制专项资金绩效目标。在专项资金管理过程中，

应全面发挥绩效在专项资金管理、分配、使用中的作用，严格绩

效目标管理，对专项资金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影响绩效目标的情况，

如资金调剂等，及时申报调整，对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进行动态调

整，确保绩效目标与支出方向相关联，且能涵盖主要支出子项，

进而实事求是反映专项资金预期绩效水平。二是强化专项资金绩

效指标编制。一方面，专项资金绩效指标编制应指向明确，既要

与资金的支出方向、政策依据相关，亦要与资金的总体绩效目标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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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关联。另一方面，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编制要突出重点。绩效指

标应涵盖政策目标、支出方向等主体内容，且应体现专项资金的主

要产出和核心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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